
星展银行电子银行（“电子银行”）服务条款 
B 部分 

 
该 B 部分适用于本行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境内的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任何分行提供的

专供位于中国的客户在中国境内使用的电子银行服务，并且本部分成为主服务条款的组成部分，相关条款

(如特别指明)构成对主服务条款的补充和修改。在中国以外其他任何司法管辖区域的人使用此电子银行服

务应自行承担风险。 

 
1.    第 5 段  

将“您”和“您的”定义替换为： 

“您”和“您的”意指银行实名制留密账户的客户及其继任者、指定者。 

 

2.       将 A 部分的条款中所有的“数字签名”替换为“电子签名”。 

 

3.    1.1 条 

(1)   将“数字签名”的定义替换为： 

“电子签名”含义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一章第 2 条，意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

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2)     在“电子签名”定义后增加一款： 

“电子银行”是指通过网络和电子终端向提供自助金融服务的虚拟银行。我们不时通过电话银行、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为您提供查询、转账、支付结算和理财等资金管理服务。具体的服务以我们不

时提供的品种并不时通知您的项目为准； 

4.   10.2 条 

在 10.2 条(6)项后加入： 

(7)我们接收到的指令信息不明、存在乱码、不完整等； 

(8)您在我们处开立的账户存款余额或信用额度不足；或 

(9)您在我们处开立的账户内资金被依法冻结或扣划。 

 

5. 10.4 条 

在 10.3 条后加入一条作为 10.4 条： 

10.4  在应你的请求，寄送电子银行服务所产生的或与电子银行服务有关的单证和票据时，我们可采用快

递，EMS 邮政快递以及其它我们认为安全可靠的传递方式。一旦您的前台接待或其他人士签收，该

等单证或票据即被视为已有效送达于您。对于由于快递公司、邮政局或其他人员在传送及接收该等

单证或票据过程中的错误或过失所造成的损失，我们将不承担任何责任，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任

何单证或票据投递延误、投递损失。 

6. 11.1 条 

将 11.1 条替换为： 



11.1  您必须根据当事人间商定的收费标准，对我们提供的电子银行服务和任何及所有附属服务（包括所

有业务处理手续费）支付全部费用。如果我们不能就增加收费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可以立刻暂停或

终止本条款，和/或暂停或终止您访问电子银行服务或组成电子银行服务的任何个别模块或电子银

行业务，而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情况适用第 12.3 条。您授权我们借记您在我行开立的任何账户以

收取手续费、成本和费用以及任何税收和/或费用，并无须通知您。您保证当我们要求进行借记

时，向我们签发和提供额外的书面授权。应您的要求，我们将提供据本条所收取的所有手续费、成

本和费用和各自价格的清单。 

7. 11.2 条 

将 11.2 条替换为： 

11.2  如果现在或随后法律规定对任何付款征收任何税费，那么您除应支付所有其他的作为客户应支付的

金额或有关金额之外，还应支付该税费。如果法律规定我们就该税费收缴款项，您应补偿我们的该

等支付。 

8.   14.1 条 

 

将 14.1 条替换为： 

14.1  除非本条款另有规定，本条款所要求或允许提供或制作的一切通知、请求或其他沟通方式（“通

知”）（1）我们均以书面方式出具，并亲自递送或邮寄或通过预付费挂号信或发送传真或电子邮

件给预定接收人，并送至在我行最近一次登记的地址、传真号或电子邮件地址，和（2）关于我们

在中国提供的电子银行服务，您（除非本条款另有指定）应以书面方式（除电子方式外）出具并亲

自递送或邮寄或通过预付费挂号信送至开户银行地址（或我们通知您的其他地址）。 

9.    14.2 条 

 

将14.2替换为： 

 

14.2  我们发送的任何关于电子银行服务的通知自邮寄之日起二日后（如果邮寄地址位于中国境内）或七

日后（如果邮寄地址位于中国境外，不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或立刻（如果通过亲自递送、

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认定您已收到。任何您发送的通知只有被我们真正收到才可认定我们已

收到。 

 

10.    15.8 条  

 

将 15.8 条替换为： 

 

15.8  适用法律和司法管辖：本条款适用中国的法律并按此进行解释。法律无明文规定的，可适用通行的

金融惯例。您同意因本条款而产生的争议由中国境内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11.        15.9 条 

 

将 15.9 条替换为： 

 



15.9    版本： 本条款有中、英文两种版本，两种版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12.    增加一条，作为 15.10 条： 

 

15.10在中国境外使用电子银行服务：您在此承认在中国境外（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使用

电子银行服务应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外汇管制方面的规定（如适用）和/或该笔交易

发生地或请求地国家所实行的任何财政、外汇管制方面的要求；您在中国以外其他司法管辖区域使用该电

子银行服务应自行承担风险。 


